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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東湖大樓 B1A會議室裝修工程案」 

公開評選通知函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6日 

（112）金管總字第 033號                                                                                                  

發文者：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  

受文者：  

主 旨：有關本公司「東湖大樓 B1A會議室裝修工程案」公開評選相關規定。 

說 明： 

一、標案名稱: 「東湖大樓 B1A會議室裝修工程案」。 

二、採購標的及規格：請詳參本案需求規格書說明。 

三、契約條款：以本公司提供之契約書（草約）為準，凡參加投標者，即代表接受本公司

契約之文字，且無異議。 

四、廠商基本資格： 

(一) 凡在政府機關登記合格、證照齊全、無債信不良等紀錄，且具備專業設計或施工技

術人員，從事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或施工，實收資本總額在新臺幣 400萬元（含）以

上之廠商。 

(二) 投標廠商需提供投標廠商需具辦公空間會議室裝修實績案例 2案(含)以上。 

(三) 投標廠商於資規格審查日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及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四) 受託辦理本公司資通訊產品及系統之建置、維運或資通訊服務者，不允許大陸地區

廠商及陸籍人士參與。 

五、投標廠商應備文件： 

投標廠商請於 112 年 3 月 29 日 12 時前郵寄或親送至本公司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3 段

81 號林宛儒君收（以本公司收件章為憑），下列文件請依「資格審查文件」、「服務建

議書」及「參考報價單」三類分別彌封，交付後不論得標與否概不退還，如有需要請

自行留存複本資料。 

(一) 資格審查文件（請加蓋公司設立登記之大、小章，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1.經濟部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 

2.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書影本（若有繳稅金額，須再檢附繳稅證明文件）。 

3.投標廠商及持有其股份超過 50%以上且設立登記於中華民國之法人（若有則「投標

廠商」及「持有其股份超過 50%以上之法人」皆須提出無退票紀錄影本）於資格審

查當日前半年內所出具之最近 3年內無退票紀錄影本。 

4.公司大、小章或授權章（如無法攜帶設立登記之大小章者，請另提供「代用印章授

權書」，詳附件）。 

5.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 

6.建築物室內裝修登記證。 

7.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之證明。 

8.廠商投標代表職員證（或其他身分證件）。 

(二) 規格審查文件 

1.服務建議書 10份（請按本案需求規格書製作，並檢附參考報價單影本）。 

2.參考報價單，含分項價格及總價（含稅） （本項請提供正本）。 

3.執行業務實績案例說明，並附上實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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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押標金：新臺幣 80萬元整（應以公、民營銀行為發票人之即期支票，於繳交投標文件

時一併繳納，未得標廠商即無息退還）。 

七、開標時間及地點： 

(一) 資、規格審查作業 

1.112年 3月 29日 14時正，於本公司 B1B會議室辦理審查。 

2.廠商代表攜帶身分證件（經查驗無誤後現場歸還）及公司大、小章參加，逾時以棄

權論。 

3.本公司得要求廠商說明資、規格相關問題，廠商不得拒絕，拒絕者以棄權論。 

4.凡資規、格經審查不合格者，不得參加評選作業。 

(二) 評選作業 

1.廠商資格審查完畢後，擇期辦理評選作業，時間地點於資、規格審查後宣布。 

2.投標廠商出席順序依 112年 3月 29日文件收件時間排定。 

3.投標廠商應就所提「服務建議書」內容，對本公司評選小組進行 20分鐘「簡報」，

並接受評選小組詢答，主持人得視情形延長詢答時間。投標廠商於簡報過程中，如

需補充說明或承諾等事項，經評選小組同意後，應於簡報詢答完成三日內以書面提

出，列為契約之附件。 

4.本案評分方式採「序位法」，依評分項目及配分分別評分，再依總分高低換算成序

位，「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 1 名，次低者為第 2 名，餘依此類推；如有兩

家（含）以上合格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時，則以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為「1」

較多者優先；如再相同時，則以評分項目「設計及規劃」之得分較高者為優先；如

得分仍相同時，則採抽籤方式決定之。 

5.本案將提供予未得標之競圖評選前二名廠商，每間競圖費新臺幣 3萬 8仟元整（含

稅）。 

(三) 價格標： 

1.於評選後，由本公司以序位法決定優先議價順序，個別通知優先廠商擇期辦理議

價；若議價不成，本公司將依序由次一名廠商擇期遞補辦理議價，議價結果不另行

公告。 

2.投標廠商不得探詢其他廠商出價金額，如有違反致本公司或其他廠商蒙受損失，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3.議價採含稅總價決標方式辦理，由投標廠商當場填單比減價格（未在場或未攜帶公

司大小章者，以自動棄權論），第一次比減價格不得高於廠商報價價格，且歷次比

減之價格不得高於前一次比減價格，直至廠商不再減價且不高於本公司所訂底價得

標。 

八、相關資料： 

(一) 「東湖大樓 B1A會議室裝修工程案」承攬契約書(草約)含需求規格書。 

(二) 「代用印章授權書」參考範本乙份。 

九、領取日期： 

凡合於本公告規定資格，有意參加本案之廠商，請於 112年 3月 16日至 3月 24日止，親

赴本公司服務台領取或電洽索取本案相關文件；逾時概不受理。 

十、其他： 

(一) 投標廠商須於得標後 20個工作日內依參加評選所提供之「服務建議書」內容製作本

案草約之附件二「施工計畫書」（含施工進度表，乙方協力廠商名單及其執行之工作

事項等相關文件）及附件三「工程圖說」，未提供者以棄標論，本公司得另行辦理開

標作業。 

(二) 本案如有相關問題，請於 112年 3月 24日前以書面或傳真，通知本公司管理部總務

一組。ＴＥＬ：2630-1507  ＦＡＸ：2634-8021  


